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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變更『臺北市內湖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（主要計畫

案）』內『北勢湖工業區』及『新明路工業區』工業區為

特定專用區案」及「擬定臺北市內湖區北勢湖及新明路周

邊地區（可申請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範圍及處理原則）細

部計畫及劃（訂）定都市更新地區暨更新計畫案」 

第 1次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

會議時間：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30 日（二）下午 2 時 0 分 

會議地點：市政大樓 2 樓北區 N206 審議室 

主席：許阿雪委員(召集人)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郭泰祺 

出席委員及列席單位人員：（詳如後附） 

專案小組建議意見： 

本次會議經聽取委員意見及公民團體陳情訴求後，以下幾點請

市府補述相關說明，再提會討論： 

一、 南港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第一類老舊聚落認定標準之

作業原則、目前都市更新整合推動情形與執行面臨的課

題以及本案之作業原則草案，提供討論參考。另有關產

專區辦理容積移轉應回饋 50%樓地板面積或代金，請說

明執行方式及是否已有申請案例可循。 

二、 本市工業區違規住宅之處理政策及執行情形。 

三、 本案擬以都市更新方式進行開發，未來容積量以及容納

人口數將增加，相關公共設施服務及道路系統如何因應。 

四、 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與現行工業區允許使用項目之比

較，是否符合地區發展需要。 

五、 北勢湖與新明路兩處工業區，其周邊實質環境條件、山

系水域資源及季風等微氣候特性並不相同，都市設計準

則有關帶狀開放空間之留設尺寸、位置及相關景觀植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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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劃原則，請考量地區街廓紋理、微氣候特性，以及更

新可行性，以生態城市之概念訂定因地制宜的管制規定。 

六、 請市府針對民眾陳情意見詳予研析，並提出相關背景資

料以利討論(例如老舊聚落可否含海砂屋、綜理表編號

北勢-7、北勢-9 有關保留地、空地得否納入更新地區等。) 

散會（17 時 00 分） 

 


